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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记帐凭证中“附件”的浅见

邓南湘

在开展会计工 作 “ 达标 升级 ” 活动中， 往往对

“记帐凭证所附的原始凭证张数”引起争 论。

例如：其企业购进一批材料，有承 付货款的转帐

支票或其他付款凭证；有供货方的发 票联；有企 业保

管部门的验收入库凭证或升溢、 损耗报告单；有 业 务

部门的购货合同或有关文字说明等等原始凭 证。

第一种说法是，记帐凭证的附件张数是指用来编

制记帐凭证的主要原始凭证张数。如上例，在材 料没

有发生升 损的 情 况下，就只把付款凭证（或收款凭

证）、发票联的张数作为附件张数，称为 “正件”，其

他有关原始凭证作为 “副件” ，加盖 “作附件” 字 样

的印鉴，而不记入所附原始凭证的张数 之内。

第二种说法是，记帐凭证所附原始凭证的张数是

指该记帐凭证后面所附的所有原始凭证张数的合计。

如上例，附件张数就包括付款凭证（或收款凭证），

发票联、验收入库凭证、升损报告单、订货合同及有

关说明。而且都可以加上 “作附件”的字样。

笔者认为，记帐凭证所附的原始凭证张 数应取第

二种说法，其理由 如下：

1.能真实地反映经济业务的全貌。企事业单位每

发生一笔经济业务，内部与外部、 内部各部门之间都

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上例经济业务的发生，有业务部

门根据生产需要（或派出采购人员）与供货部门 签定

的购货合同；有供货部门根据合同发出材料而填制的

发票、 办理的收款收据；有保管部门根据合同规定的

品种、数量、 规格、质量进行检查验收而填制的 验收

入库凭证；有财会部门根据合同规定的要求 及付款办

法、发票及收款凭证、验收入库凭证、 临时性的 有关

书面说明承付货款的凭证。以上这些原始凭 证是共同

反映同一经济业务全貌的书面证明。因此，都应 该 作

为记帐凭证所附的原始凭证，这些原始凭证的张 数，

就是附件的张数。

2.字面解 释、 含 义 准确。前一种说法，把 “附

件”再分解为“正件”与 “副件”，造成概念模 糊。

中文意义的 “副”和 “附” 有 着 绝 然不同的含义，

“副”是次要的、处于第二位的意思；而 “附”是附

属、依附的意思。因此， “附件”应该是指记帐凭证

后面所附的原件，就是说有多少张原始凭证就是多少

张附件，并对记帐凭证所附的原 始 凭 证 都可以加上

“作附件”的字样。

3.有利于保证会计凭证的完整、安全。由于每一

笔经济业务存在着各种有机的联系，各个环节取得的

原始凭证也是相互联系的。如果记帐凭证所附原 始凭

证张数只计 “正件”，不计 “副件”，一来不便于区

分 “正、副件”；二来万一发生原始凭证的失落，也

不能做到心中有数，不便于及时查找。因此，记 帐凭证

所附原始凭证的张数不分 “正件、副件” ，一律按记

帐凭证后面所有原始凭证张数作为 “附 件”张数，不

但保证了会计凭证的真实、 完整，也保证了会计凭证

的安全。 问题讨论
灾害事故损失不应该“预提”

杨国俊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企业每月按一定比例计

提灾害事故损失，借记 “企业管理费”，贷记 “预提

损失”。并对之进行专户存储。当损失 实际发生时，

再冲转 “预提损失”帐户。

笔者认为此法不妥：其一，不 科学。预 提 帐 户

是用来核算、监督应付费用预提及其 实 际 支 付的全

过程。要求费用的支付是必然发生的。而灾害事故损

失是偶然性损失。这样做会造成所提费用无最 终落脚

点。其二，对偶然性损失进行预提并立户存 储，势必占

用资金，造成损失。而最终却不一定使用。其三， 不

能给企业形成真正的保障。因企业资金和补偿能力都

很有限，当发生巨额损失时，企业是无能为力的。

较合理的做法是：参加保险公司的财产保险缴纳

保险费时，借记“企业管理费”，贷记“银行存款”；

发生损失时，向保险公司索赔，从而 弥 补 企 业的损

失。这样不但克服了前一做法的不足，并 且符合会计

制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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